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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审改办〔2023〕5 号

县直有关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：

为确保政务服务事项标准设置依法、客观、准确，现将市

审改办、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事

项办事指南标准的通知》(莆审改办〔2023〕4 号)转发给你们，

请按文件要求抓好落实。

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乡镇（街道）政务（便民）服务中

心，要认真对照全省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深度标准、跑趟次

数标准、时限计算标准、即办事项标准，加强研究、实事求是，

不虚设指标、不消极保守，结合部门和窗口实际全面规范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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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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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（军民融合办、保密局、密码管理局）、县政府办（人防

办、督查室、效能办、金融办）、县委宣传部（网信办）、县委

统战部（民宗局、外办）。

仙游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7月 5 日印发




